附件2 
成人高校录取照顾政策及审核要求
一、免试
符合成人高校招生报考条件，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考生，由本人申请，经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初审，省教育考试院审定，招生学校同意，可免试入学。
1.下列类别免试生报名时须填写《四川省2024年免试进入成人高校学习申请表》一式两份，同时交验获奖证书原件并附复印件：
（1）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2）获得省级人民政府（党委）、国务院部委和全国工、青、妇组织授予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等称号及科技进步奖获得者。
2.下列类别免试生报名时须填写《四川省2024年优秀教师免试进入成人高校学习申请表》（经所在单位签章）一式两份，同时交验获奖证书原件并附复印件：
获得市（州）及其以上人民政府（党委）、国务院部委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厅、局授予的“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劳动模范”等称号和省及其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授予的“特级教师”称号的各级各类学校在职教师。
3.下列类别免试生报名时须填写《四川省2024年免试进入成人高校学习申请表》《四川省2024年优秀运动员报考成人高校运动成绩认定表》（经所在单位签章），并附获奖证书复印件、国家体育总局官方网站运动员成绩认证材料（经所在单位签章）：
（1）奥运会、世界杯赛和世界锦标赛的奥运会项目前八名获得者、非奥运会项目前六名获得者；
（2）亚运会、亚洲杯赛和亚洲锦标赛的奥运会项目前六名获得者、非奥运会项目前三名获得者；
（3）全运会、全国锦标赛和全国冠军赛的奥运会项目前三名获得者、非奥运会项目冠军获得者。
4.专科毕业退役军人和“下基层”服务期满后免试接受成人本科教育的考生资格审核按附件3的相关要求执行。
经省教育考试院审核批准可免试入学的考生，应予优先录取。 
以上所有免试材料需于9月23日前送市教育考试院。
二、照顾加分
1.运动健将和武术项目武英级运动员称号获得者录取时加50分投档，一级运动员称号获得者录取时加30分投档。
符合该项照顾条件的运动员考生，在报名时须填写《四川省2024年优秀运动员报考成人高校运动成绩认定表》，并附获奖证书复印件、国家体育总局官方网站运动员成绩认证材料（经所在单位签章确认）。
2.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考生录取时加20分投档：
（1）获市（州）及其以上人民政府（党委），国务院各部委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厅、局系统，国家特大型企业授予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模范（先进）教师、模范（优秀）党员称号者及科技进步（成果）奖获得者；
（2）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工、青、妇组织授予的“五一劳动奖章”“新长征突击手”“三八红旗手”等称号获得者；
（3）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公安干警荣立三等功以上者；
（4）归侨、归侨子女、华侨子女、台湾省籍考生；
（5）烈士子女、烈士配偶；
（6）国防科技工业三线企事业单位获得单位表彰的先进生产（工作）者；
（7）年龄在25周岁（2000年2月底前出生）以上者。
3.攀枝花市东区、西区的考生录取时加15分投档。
4.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考生录取时加10分投档：
（1）县（市、区）人民政府（党委），市（州）局级系统和工、青、妇组织表彰的先进、模范工作者；
（2）退役士兵。
以上所有照顾加分材料需于9月23日前送市教育考试院，24日前市教育考试院汇总送省教育考试院。
特别提醒：同时符合上述多项录取照顾加分条件的考生，只能享受其中加分分值最高的一项照顾政策。
三州十七县两区的考生和三州十七县两区以外的少数民族考生，可在享受民族照顾降线政策的基础上再享受一项最高分值的照顾加分政策。
附件2 -1
四川省2024年免试进入成人高校学习
申  请  表
	姓名
	
	性别
	
	考生号
	
	照
片

	文化 程度
	
	出生
年月
	
	

	最高学历毕业学校及专升本
考生专科及以上毕业学校及
毕业时间
	

	何时何地何部门授予何
种称号或奖励
	

	报考志愿
	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
	学历层次
	学习形式

	第一志愿
	
	
	
	

	第二志愿
	
	
	
	

	考生本人
签字
	 签  章              月    日  


注：本表志愿须与《考生登记表》志愿栏所填志愿一致。
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制
附件2 -2
四川省2024年优秀教师免试进入成人高校学习
申  请  表
	姓名
	
	考生号
	
	出生
年月
	
	照
片

	性别
	
	文化
程度
	
	参加工
作时间
	
	工作
单位
	
	

	最高学历毕业学校、
专升本考生专科及
以上毕业学校及毕业时间
	

	何时何地何部门授予何
种称号或奖励
	

	报考志愿
	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
	学历层次
	学习形式

	第一志愿
	
	
	
	

	第二志愿
	
	
	
	

	所在单位意见
	签  章              月   日   

	县（市、区）及其
以上教育行政部门
审查意见
	


注：本表志愿必须与《考生登记表》志愿栏所填志愿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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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2024年优秀运动员
报考成人高校运动成绩认定表
考生号：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照
片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项  目
	
	

	入队时间
	
	退役时间
	
	
	
	

	报考志愿
	学校及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历层次
	学习形式

	第一志愿
	
	
	
	

	第二志愿
	
	
	
	

	运动等级、主要获
奖名次及获得
何种荣誉称号等
	

	基层单位推荐意见
	负责人：                               月    日

	市（州）招生考试
机构意见
	负责人：                              月    日


注：考生填写此表并经所在单位签章后，附经单位确认签章的获奖证书复印件，由市（州）招生考试机构汇总后于9月24日前报送省教育考试院。
                                                 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制
